
20-30人禮廳中式火化禮儀服務合約書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經甲方攜回審閱 日(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 

甲方： （簽章） 

乙方： 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  （簽章） 

 

注意事項： 

ㄧ、本契約附件一所列服務項目，應以莊嚴、簡樸為原則。 

二、本契約附件一所列服務項目、規格及附件二所列實施程序與分工，因各殯葬服務業者實際 

提供服務而有不同，請消費者與殯葬服務業者謹慎決定。 

 

立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殯葬服務，經雙方合意訂立契約，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契約標的） 

本契約係由甲乙雙方訂定，由乙方提供                   （以下稱被服務人）之

殯葬服務。 

第二條（廣告責任與自訂服務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文宣與廣

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乙方自訂之殯葬服務相關規範，不得牴觸本契約。 

第三條（服務內容、程序與分工） 

乙方依本契約所提供之殯葬服務項目、規格與價格，如附件一。 

本契約提供之殯葬服務實施程序與分工如附件二。 

第四條（對價與付款方式） 

本契約總價款為新臺幣  壹拾參萬捌仟  元整，甲方應支付予乙方， 作為提供

殯葬服務之對價。 

甲乙雙方議定簽約時，甲方繳付新臺幣  壹萬 元，頭七繳付新臺幣 伍萬 元，

餘款新臺幣  柒萬捌仟  元，經雙方議定於全部服務完成時繳納。 

甲乙雙方議定付款方式如下：以□現金□匯款□即期票□其他方式：        。 

乙方對甲方所繳納之殯葬服務合約款項，應開立發票及提供相關證明。 



第五條（規費負擔與外加費用） 

本契約總價款不包含下列行政規費及其他增加費用： 

 1. 大體美容化妝、需特殊整理等服務非完整性遺體。  

2. 各公私立殯儀館館費、火葬場火化費、館內外冰櫃之相關費用。 

3. 各式陣頭、庫錢、庫錢車、塔位之相關費用。 

4. 增加功德法事、引魂法事之相關費用。 

 5. 守喪期間居家服裝如需代購，另行實支實收。  

6. 服務範圍不含音樂服務。 

7. 其它未依附件一列舉之項目。 

第六條（提供服務之通知與切結）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時起，應即依本契約提供殯葬服務。 乙方提供接體服務

者，應填具服務同意暨遺體接運切結書如附件三予甲方。 

第七條（同級品之替換） 

乙方於提供殯葬服務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導致附件一所載

之殯葬服務項目或商品無法提供時： 

□甲方得依乙方提供之選項，選擇以同級或等值之商品或服務替代之。 

□甲方得要求乙方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退款時，如有總價與分

項總和不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應以兩者比例為之。 

第八條（契約之效力）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時止。 

第九條（契約之完成） 

本契約於乙方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甲方於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如附件

四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第十條（未經使用部分之購回） 

附件一所載之服務項目或物品數量，於服務完成後，如有未經使用者，甲方得

退還乙方，並扣除相當於該項服務或商品之價款。 

前項退款如有總價與分項總和不符者，該分項退款計算方式應以兩者比例為之。 

第十一條（違約及終止契約之處理） 

乙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甲方催告仍未開始提供服務，或逾四小時未開

始，或逾四小時未開始提供服務者，甲方得通知乙方解除契約，並要求乙方無條

件返還已繳付之全部價款，乙方不得異議。 

甲方並得向乙方要求契約總價款兩倍之懲罰性賠償。但無法提供服務之原因非可

歸責於乙方者，不在此限。 

乙方依本契約提供服務後，甲方終止契約者，乙方得將甲方已繳納之價款扣除

已實際提供服務之費用，剩餘價款應於契約終止後七日內退還甲方。 



第十二條（資料保密義務） 

乙方因簽訂本契約所獲得有關甲方及被服務人之個人必要資料，負有保密義務。 

第十三條（管轄法院） 

雙方因消費爭議發生訴訟時，同意台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

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

用。 

第十四條（契約分存） 

本契約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收執乙份，乙方不得藉故將應交甲方收執之契約收回

或留存。 

 

立契約書人： 

甲方：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乙方：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60300311 

代表人：高政賢 

地址：台中市北區金龍街29巷10號  

電話：0978161711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0-30人禮廳中式火化      附件一 
 禮儀服務 

 

流

程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規格說明 

臨
終 

禮儀諮詢 

臨終關懷 
*臨終禮儀與習俗諮詢 服務專線 0800-666016 

遺
體
接
運 

遺體接運 

遺體安置 

*接體服務 

*遺體安置 

*遺體冰存 

*協助處理初終禮儀事項 

禮儀專員 1 名 

接體車1輛(20公里內) 

接體人員 1 名 

陀羅尼經被 1 件 

大體保護袋(有需要免費提供) 

不含打桶 

不含遺體防腐 

設
立
靈
位 

設立靈位 

引魂安靈 

*設立靈位 

*靈堂布置 

*安靈法事 

誦經居士 1 名 

禮儀服務人員 1 名 

15 吋遺像製作(家屬提供照片)  

魂帛、招魂幡 

香爐、尺香 1 包 

安靈紙料 

金童玉女(依殯儀館規定擺放) 

靈前花藝、水果一盤 

孝誌製作 

簽名簿一本 

治
喪
協
調 

治喪規劃

擇期日課

殯葬文書 

*治喪流程及會場規劃、協調 

*喪禮儀節日期、時辰擇定 

*喪葬日課表 

*殯葬禮儀服務內容說明 

*相關權益說明 

*訃聞協助撰寫 

*提供生平事略範例參考 

*提供奠文範例參考 

*擬定治喪手冊 

*火化許可證申請 

*辦理禮廳預訂 

禮儀專員 1 名 

二折式訃聞印製(50 份) 



法
事 

誦經

做七 

*頭七禮儀 

*滿七禮儀 

誦經居士 1 名 

服務人員 1 名 

做七祭品(素食) 

入
殮 入殮 

*遺體退冰 

*遺體更衣 

*辭生、放手尾 

*遺體入殮 

化妝師 1 名(有需要時免費提供) 

入殮人員 2 名 

火化棺木 1 具 

壽衣或西裝(含鞋、襪、帽、手套)  

入殮紙錢或衛生紙 

棺內物品組(依各地方習俗) 

蓮花水被 1 件 

家
公
奠
禮 

家奠禮 

公奠禮 

*移靈 

*誦經 

*家、公奠禮 

*親友拈香 

禮儀專員 1 名 

誦經居士 1 名 

司儀 1 名 

禮生 2 名 

琴師 1 名 

奠禮會場佈置 

 12呎花藝 (含人形板) 

投射燈、布幔、椅套 

地毯(含外場作業區內) 

音響 

收付處擺設 

孝服(黑袍全數提供）  

家奠祭品(素食) 

黃絲帶 

出
殯
發
引 

大殮封棺

出殯發引 

*瞻仰遺容 

*移柩 

*封釘禮 

*旋棺、發引 

*辭客 

禮儀專員 1 名 

誦經居士 1 名 

扶棺 4 名 

靈車 1 輛 

火
化 

火化 

除服 

撿骨封罐 

*誦經 

*進爐儀式 

(依各地區火化場規定) 

*除服 

*撿骨、封罐 

禮儀專員 1 名 

誦經居士 1 名 



返
主
安
靈 

安靈

洗淨 

*返主安靈 

*誦經 

*洗淨、除紅 

誦經居士 1 名(有需要時免費提供) 

晉
塔 

晉塔

安正 

*晉塔安正(20 公里內) 

*家屬祭拜 

*誦經 

禮儀專員 1 名 

誦經居士 1 名 

禮車(7 人座) 1 輛 

祭品(素)(內購骨罐時免費提供) 

塔位紙錢 1 份(內購骨罐時免費提供) 

地理師 1 名(內購骨罐時免費提供) 

後
續
關
懷 

百日 

對年(三年) 

合爐 

*家屬滿意度調查及建議 

*客戶問題處理及答覆 

*百日、對年(三年)、合爐

之提醒及禮儀諮詢服務 

禮儀專員 1 名 

註：1、本服務內容不包含靈前拜飯、功德法會、答禮毛巾、貼拜禮盒、陣頭、紙紮。 

2、本服務內容不包含殯儀館靈堂、禮廳、停棺室、化妝室、火化場等使用規費。 

3、本服務內容如遇需變更為館外(自宅)豎靈、搭棚、冷凍及辦理告別式之情形，相關 

額外費用皆由甲方另行支付(承辦者需為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 

4、本服務內容不包含館外或自宅靈堂(布幔、地毯等)、冰櫃、告別式場搭棚費用。 

5、本服務內容不包含自行提供禮儀進行之場地及地上棚架等相關費用，均由買受人或服 

務請求履行者自行負擔；且不得違反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若有非歸咎於本公司因素而 

  違反政相關法令其衍生之罰鍰、損害賠償等費用，由買受人或服務請求履行者負全部 

  責任，與本公司無涉。 

6、本服務內容得變更為土葬使用，不包含土葬棺、抬棺工人及地理師堪輿、擇日費用。 

7、因地方禮俗差異，本契約內含用品得由家屬與禮儀專員協商調整之。 

8、本服務內容金額定價為新台幣 158,000 元整，優惠價為新台幣 138,000 元整。 



       20-30人禮廳中式火化中式火化   附件二 

禮儀服務實施程序與分工 
流程 工作服務內容 備註(家屬配合事項) 

臨終 

*喪葬禮儀與習俗諮詢 

*殯葬服務內容說明 

*協助臨終準備及應辦理事項 

家屬參與與提問 

家屬應備身分證件暨申請死

亡證明等相關文件 

遺體接運 

*接體服務 

*遺體安置 

*遺體冰存 

*協助處理初終禮儀事項 

家屬隨伺在側 

家屬提供死亡證明 

設立靈位 

*靈位設立 

*靈堂佈置 

*安靈法事 

家屬祭拜 

家屬提供亡者照片 

治喪協調 

*治喪流程及會場規劃、協調 

*各項喪禮儀節日期、時辰擇定 

*喪葬日課表 

*殯葬禮儀服務內容說明 

*訃聞協助撰寫 

*提供生平事略範例參考 

*提供奠文範例參考 

*擬定治喪手冊 

*火化許可證申請 

*辦理禮廳預訂 

家屬參與決定 

法事 
*頭七禮儀 

*滿七禮儀 
家屬奠拜 

入殮 

*遺體退冰 

*遺體更衣 

*辭生、放手尾 

*遺體入殮 

家屬參與 

家公奠禮 

*移靈 

*誦經 

*家、公奠儀式 

*親友拈香 

家屬、親友全程參與 



出殯發引 

*瞻仰遺容 

*移柩 

*封釘禮 

*旋棺、發引 

*辭客 

家屬、親友全程參與

家屬準備封釘禮紅包 

火化 

*誦經 

*進爐儀式 

*除服 

*撿骨、封罐 

家屬參與 

返主安靈 

*返主安靈 

*誦經 

*洗淨、除紅 

家屬參與 

晉塔 

*晉塔安正(20 公里內) 

*家屬祭拜 

*誦經 

家屬參與 

後續關懷 

*家屬滿意度調查及建議 

*客戶問題處理及答覆 

*百日、對年(三年)、合爐之 

提醒及禮儀諮詢服務 

家屬參與並諮詢 

註：因地方禮俗差異，本契約實施程序與分工得由家屬與禮儀專員協商調整之。 

 

 

 

 

 

 

 

 

 

 

 

 

 

 

 



        服務同意暨遺體接運切結書    附件三 
 
服務同意書： 

本人係服務執行者(往生者)                之           (關係），基於自由意志，

審慎判斷，遵循相關法令之規定，請求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禮儀服務。 

*本人已瞭解依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履行之告知事項。 

 

                                       請求履行者:                    (親簽) 

                                       *應由三等親內法定繼承人或代理委託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遺體接運切結書 

一、茲請求履行者證明下列事項： 

  (一)前揭往生者之遺體，業經完成 

      □經醫院依法開立死亡證明、□法定行政相驗程序、□法定司法相驗程序。 

    (二)前揭遺體，依法將由請求履行者處理，如有任何不實，致發生任何法律責任，    

        皆與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無涉，由請求履行者自行負責。 

(三)前揭遺體，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在            (地點）交付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指派之人員收受無誤。 

二、請求履行者交付下列之證件，請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審核：死亡證明書  份。 

三、往生者身上非有任何遺物及財物，本人已與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指派之人員確認 

無誤，如有不實，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不負保管及損害賠償責任。 

 *本人已瞭解依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履行之告知事項。 

 

                                       請求履行者:                    (親簽) 

                                       *應由三等親內法定繼承人或代理委託人簽名 

                       承辦人員:                      (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殯葬服務完成確認書        附件四 

 
 

  （甲方）與  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簽定「20-30人禮

廳殯葬服務契約」今乙方已依約提供殯葬服務， 

且內容與品質均合乎約定，本契約之帳款業已結清，雙方同意本契約已完成無訛，特此確

認。 

 

 

 

 

 

 

 

 

 

甲方：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乙方：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 （簽章） 

 代表人：高政賢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60300311 

 通訊地址：台中市北區金龍街29巷10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0-30人禮廳中式火化禮儀服務 
客戶需求單 

案號：                 案名： 

項目   品名 單位 數量 說明 項目  品名 單位 數量 說明 

遺體   

接運 

遺體接送 次 1  

家公   

奠禮 

布幔   式 1  

接體人員 個 1  椅套   式 1  

設立   

靈位 

安靈誦經 名 1  12呎花藝(含人形) 式 1   

豎靈用品 組 1  投射燈   組 1  

豎靈花藝水果 組 1  地毯(含外場)   式 1  

治喪   

協調 

15吋放大(彩) 張 1  司儀   名 1  

擇日服務 次 1  禮生   名 2  

訃聞(二折) 張 50  奠禮誦經居士   名 1  

法事 

頭七居士 名 1  琴師   名 1  

頭七祭品(素) 組 1  供品(素)   套 1  

滿七居士 名 1  黑袍   組 1  

滿七祭品(素) 組 1  謝禮文具   份 1  

入殮 

壽衣 套 1  
發引 

靈車   輛 1  

穿衣人員 名 2  扶棺人員  名 4  

放板人員 名 2  
晉塔 

進口禮車  輛 1  

入殮人員 名 2  塔位居士   名 1  

壽材 具 1  

其他 

    

紙錢或衛生紙 組 1      

蓮花水被 件 1      

壽內 付 1      

【說明】 

1.以上為本次協調確認之需求品項及初步估價，最後價金需視實際需求為主。 

2.申請人同意於奠禮後五日內依實際使用品項將費用以現金付款。                                  

3.本人已瞭解依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履行之告知事項。 

 

承辦禮儀人員：                                    客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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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Microsoft/AppData/Local/Packages/C27EB4BA.DROPBOX_xbfy0k16fey96/tcuser/KEIKOW/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OLK2E/圖檔/壽衣.ppt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Microsoft/AppData/Local/Packages/C27EB4BA.DROPBOX_xbfy0k16fey96/tcuser/KEIKOW/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OLK2E/圖檔/靈車.ppt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Microsoft/AppData/Local/Packages/C27EB4BA.DROPBOX_xbfy0k16fey96/tcuser/KEIKOW/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OLK2E/圖檔/禮車.ppt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Microsoft/AppData/Local/Packages/C27EB4BA.DROPBOX_xbfy0k16fey96/tcuser/KEIKOW/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OLK2E/圖檔/棺木.ppt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Microsoft/AppData/Local/Packages/C27EB4BA.DROPBOX_xbfy0k16fey96/tcuser/KEIKOW/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OLK2E/圖檔/庫錢.ppt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Microsoft/AppData/Local/Packages/C27EB4BA.DROPBOX_xbfy0k16fey96/tcuser/KEIKOW/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OLK2E/圖檔/蓮花水被.ppt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Microsoft/AppData/Local/Packages/C27EB4BA.DROPBOX_xbfy0k16fey96/tcuser/KEIKOW/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OLK2E/圖檔/壽內.ppt


20-30人禮廳中式火化禮儀服務 
客戶需求單(二) 

案號：                 案名： 
項目 編號 品名 

單

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更添金額=           合約尾款=            規費=             合計金額=               

【結帳說明】 

1.本人已瞭解依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履行之告知事項。                                        

2.款項：        請匯至 

  銀行：遠東銀行(805)             分行：台中自由分行  

  戶名：崴凱生命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3400100010767    

承辦禮儀人員：                                    客戶姓名： 


